[image: image1.png]



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19〕93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承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做好移交承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的通知》（建科函〔2019〕52号）的要求，我区消防部门承担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移交住建部门实施。为确保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审批事项平稳移交，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19年5月14日零时起，南海区内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及消防验收业务由区住建水利局承担承接。

二、2019年5月14日至6月30日为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移交承接期，6月30日前全部完成有关移交承接工作。

三、区内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审批事项在区行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统一受理。

四、消防设计业务。根据《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联合审图操作须知的通知》（佛政数函〔2019〕211号）要求，项目消防设计的技术审查工作由市住建局建筑业诚信管理平台公布的已在我市办理诚信登记的综合施工图审查机构承担，由综合审图机构进行审查并出具综合审图意见书和审查合格书，区住建水利局不再承担相应技术审查及审批，不再办理消防设计备案。

五、消防验收业务。2019年5月1日起，尚未办结的消防验收和消防验收备案的项目，均由区住建水利局办理消防验收和消防验收备案。办理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抽查业务仍基本沿用原消防部门的办事指南和审批程序。

职责移交期间，若有疑问，可前往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咨询或者拨打0757-86286071（设计业务）、0757-86320715（验收业务）咨询。

特此通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5月13日          
�








23
— 2 —

